九龍城基督徒會博康堂
小先知書
2003年12月28日
約珥書
背景：
1. 文中多次提及「耶和華的殿」（一9；一13；四18），更暗示在這處事奉神，而所關切的是這事奉的存在及延續性。
2. 此外，希臘人被描述成為販賣奴隸的買家，這都顯示是被擄後的時期。

3. 約珥把「耶和華的日子」引申成恐怖的景象，賽十三6；十三9；番一7、14與約珥書的觀念類似，同屬被擄前的書卷。
結構：

一1~二27
1. 帶出具體的蝗蟲為禍的描述，像敵人一般攻擊土地，雖然大部分的描述似是文學上的想像，但當中各類的蝗蟲卻是真實的。
2. 先知盼望祭司、長老及各百老悔改、禁食、祈禱，尋求神的憐憫，藉此把蝗禍結束。

二28~三21
1. 關乎末日的預告，即對耶和華的日子的描述。「尋求主名的人」，即以色列人餘民，留在錫安及耶路撒冷才逃過這完全的毀滅。
2. 神會召集各國在約沙法谷施行審判，對象有三：（1）擄去以色列人民的敵人；（2）分裂神地土的人；（3）推羅、西頓及非利士境地的人，把以色列人販賣給希臘人。
3. 結果是列國將在耶和華的日子被毀滅，神會重召被擄的人，使祂的土地肥沃，報復埃及和以東流無辜人血的罪。

俄巴底亞書
背景：
1. 俄巴底亞書是聖經最短的一卷書，拉比傳統把俄巴底亞定為在亞哈時代（王上十八3-4）同名的人，是以東的宗教改革（Sanh. 39b）。

2. 耶四十九7-12和俄1-11很相近，如俄1-4=耶四十九14-16，俄5-6=耶四十九9-10a，俄8=耶四十九7，兩似乎受著共同來源的影響。
3. 這不能排除俄巴底亞書的權威性，原因在全卷書的21節裏，全部內容都關乎以東，這一致性似乎獨立於耶利米書49章。
4. 內容可以是一次先知的講道，或是包括兩部分，也有人建議有三至八個部分。
結構：六部份

1. 1-4對以東「禍哉」的宣告，平行於耶四十九14-16，當中描述以東的要塞（「高處」俄3），被猶大王亞瑪謝（約公元前800年；參考王下十四7）奪得。

2. 5-7平行於耶四十九8-10a ，以詩為開始（耶十九8）保存下來，宣告有侵略會侵入以東的住處，指明那裏與以掃的關係（俄6），他的結盟離棄它。

3. 8-11先知首次宣告耶和華已經剝奪以東的智慧人和聰明人，它不能防止正等待它的毀滅（8-9），10-11節指出它愛咒詛的原因，就是在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7年的大災難時的表現。
4. 12-15一連串命令句式（la＋imperative）的句子，指出以東不應做的事情，而15節則是交代其原因。
5. 16-18指出耶和華降罰的情況。

6. 
19-21 指出最終的盼望。

約拿書

背景：
1. 約拿書有別於其他小先知書，他的宣告只有三4「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必傾覆」。其他篇幅只是對先知約拿的描述。
2. 他被列為小先知或許由於與王下十四25所記載的先知同名稱，這先知出現於耶羅波安二世的時代。

問題：

1. 大魚如何在三日內送約拿到「旱地」，是否不近海邊的尼尼微？
2. 為何百姓己宣告禁食，披上麻布，王又命令百姓及牲畜、牛羊也這樣做（三5-8）？

3. 為何約拿已坐在棚的蔭下，仍需要篦麻（四4-6）？

4. 為何約拿在魚腹中所發出的是感恩詩，而不是懺悔詩而尋求拯救（二3-10）？ 
5. 為何神的名字改變？神（四7、 9）

6. 為何尼尼微人的罪不是拜偶像，而是他們的「惡」？

內容：
1. 人在魚腹中的故事，在其他文獻中常出現。可是約拿獲得拯救不像其他故事中要靠外力，如內裏火燒，外加刀劍等，約拿只單靠禱告，他所得拯救結合了神和人的行動，最終魚和人都沒有受到傷害。
2. 這與其他聖經故事是一致的，如但3、6章的火和獅子坑的故事。這些故事帶出一個重要信念，「被吞噬」變成了一個記認，為神人之間的信心行動。
3. 約拿書的重要思想，是接受神命令的故事，約拿嘗試逃離神的旨意，但最終他知道是不可能的。即使是海及大海，被看成宇宙的神秘巨大力量（賽五十一9-10；詩七十四13-15；八十九10-11；伯二十六12），都要信服於神的安排下，狂風怒海都因神的心意而平靜（一3、15），大魚的吞噬及吐回行動亦受制於神的命令（二1、11），而篦麻、蟲子、東風亦在神的控制之中（四6-8）。

教訓：

1. 有些人認為約拿書是具歷史性的，把約拿書看作反映以斯拉、尼希米時期，原因內容是表達信仰普世觀念，反對只忠於單一民族的觀念。可是，如是反映被擄後歸回時期，很難令人相信以尼尼微城為了悔改的代表，而不是耶路撒冷。拿一16船上的人竟向耶和華獻祭？

2. 指出先知的職份，教訓先知不能逃避他的使命，若預言不被應驗，即代表先知的失敗和軟弱。可是文中沒有明顯提及先知和預言，也沒有具體交代約拿個人生平。

3. 約拿書被看作是教訓神的寬恕和憐憫，約拿逃避他的使命，原因是約拿知道神宣告懲罰後時常施憐憫。果然，當神宣告懲罰後，尼尼微人悔改，神便施慈愛了。

4. 強調人需要接受神的吩咐。約拿不想跟隨神的說話，最終他接受了，特別當他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逃避，世間一切皆聽命於神。起初約拿不想接受神的世界秩序，但結果被說服了。當他看到人的生命及存在不可能沒有神的憐憫。這書以神的說話作起及結束。

那鴻書

背景：
1. 身分不詳，只知他是伊勒歌斯人，相傳在古尼尼微Mosul附近的al-Q(sh，有那鴻先知的墓穴，但這傳統可追溯最早至公元後十六世紀，可信性不大。而耶柔米在他的那鴻釋經書的序言中，記載先知是加利利一鄉村的人，有些學則把伊勒歌斯定在迦百農附近。
2. 那鴻的活動時期正值亞述王亞述巴尼帕在公元前663年攻佔埃及底比斯之後，這事件反映在鴻三8-10。
3. 那鴻書針對的是尼尼微。不肯定那鴻書是否在公元前612年八月尼尼微陷落之前寫成的，亞述首都被巴比倫人及瑪代人攻陷後短時間內，在猶大地區，人們便獲知他的敵人大敗的消息，在鴻第二、三章裏，這顯示尼尼微可能已陷落。不過三11、14-15等內容卻反映對抗力還未完全消除，故此，那鴻書可能在公元前612年早期完成，剛好是尼尼微被攻陷不久。

結構：
1. 一1引言

2. 一2-8神顯現的離合詩歌
神掌管原始的自然力量，在3b-6出現，這段經文成為對國家信心之詩的引言（一7-8、9c-10a、9ab、2b、10bc）。

3. 一9~二2威嚇、應許和審判
對猶大的宣告（一12-13；二1），是關乎尼尼微陷落詩歌的開端。
4. 二3~三19尼尼微的陷落

哈巴谷書

背景：
1. 哈巴谷屬於巴比倫國勢上升的時候（一6），可能是在迦基米施（Carchemish）大敗埃及人後（公元前605年），而尼布甲尼撒王勢力伸展至哈馬。
2. 一11-17；二6-19在巴比倫形容為欺壓者相信在公元前604年後巴比倫開始進入巴勒斯坦地，更於公元前597年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。
3. 在次經的《貝耳與大龍》中，因但以理殺了大龍而被扔在獅子坑中，在猶大的哈巴谷被天使到巴比倫去拯救他。
結構：

（1）第一、二章的敘述部分可分為五個先知的說話。

1. 一2-4：向神申訴為何容許暴力及不公義的出現。

2. 一5-11：神的答覆，神以巴比倫為審判的工具已近。可是對巴比倫的描述表達了矛盾的感情。一方面暗示巴比倫是神為先知的投訴提供答案；另一方面，巴比倫又是如其他經文所說的「敵人」（申二十八49-53；賽五26-30；耶四13；五15-17；六22-23）。因此，「拯救者」除了強暴的敵人外，甚麼也是沒有，更不可能把不公義變作公義。這逼使先知發出問題：為何惡人亨通？

3. 一12-17問神為何容許惡人吞滅義人。

4. 二1-5回應惡人最終會失敗的，公義者因他們的信心而存活。

5. 二6-20以「禍哉」開始，接著五個比喻，強調惡人會受到懲罰，最後一個比喻與偶像作強烈的對比。

（2）第三章的禱告分為四部分（三1-2、3-7、8-15、16-19），第二、三部分憶述神的作為，第一、四部分則是構成禱告的實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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